附件1
眉山市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
申报评审表
	成 果 名 称
	
	序号
	

	出版社或发表报刊
及出版日期、
期别、刊号
	

	成  果  形  式
	学术专著  学术论文  调研报告  对策研究
科普读物  工具书    资料书    古籍整理   译著

	申  报  学  科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集体成果申报单位
	

	
       申报集体成果不填写此栏。）
  （按对成果的贡献大小顺序填写，最多不超过五人。

申   报   人
	姓  名
	性别
	年龄
	职务职称
	工 作 单 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	成果内容提要及请奖理由
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学科组评审推荐情况

	对推荐成果的评语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长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评审组人数
	
	建议奖项
	

	市 评 审 委 员 会 审 定 意 见
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说明：①第1页的序号栏不填，成果形式栏根据申报成果形式在相应名称下划横线，申报学科栏
        根据申报成果内容填写（哲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管理学）。
      ②本表双面打印，报送4份，同时报送电子文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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